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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东光物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补充确认控股子公司签订租赁合同的公告 
 

 

一、 合同概况 

（一） 基本情况 

基于业务发展和经营需要，北京东光物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东光股份”、“公司”） 拟开始涉足酒店管理业务，打造新的

利润增长点，本酒店项目位于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太华北路与凤城三

路向南 300米华远锦悦 4#楼。 

现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西东景城市运营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东景城市运营公司”）与北京城建六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就酒店管理

项目（除 3-5层房屋外的楼层，合计建筑面积 16561.03㎡）签订 15

年的租赁合同，作为酒店整体对外运营。 

本次交易不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。 

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。 

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。 

（二） 审议和表决情况 

公司于 2024年 4月 28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，审

议通过《关于补充确认控股子公司签订租赁合同的的议案》，议案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

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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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决结果：同意 5票，反对 0票，弃权 0票。该议案尚需经公司

股东大会审议通过。 

（三） 合同生效需要的其它审批及有关程序 

本次交易不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。 

二、 合同相对方的情况 

合同相对方:北京城建六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

注册地：北京市密云区河南寨镇滨河工业开发区 

法定代表人：王俊杰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110000102028784U 

主营业务：承包与其实力、规模、业绩相适应的国外工程项

目；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；承包建筑工

程；市政工程施工；室内外装饰装修。  

三、 合同主要内容 

出租人（甲方）：北京城建六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

承租人（乙方）：江西东景城市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

甲方是租赁房屋的产权所有人，愿意按本合同约定提供该场所

供乙方有偿使用；乙方愿意入驻租赁房屋，愿意按本合同约定有偿

使用该场所。乙方租赁的房屋用途为：酒店、办公等法律法规允许

的使用范围。租期 15 年，每两年甲方有权对租金进行一次调整，

租金每两年增长幅度为 5%。 

四、 合同对挂牌公司的影响 

本合同的签订符合公司经营和发展战略，符合公司及股东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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益。本合同的履行不会对公司的业务独立性构成影响。公司将积

极组织、协调及有效管理好相关资源，保证合同的实施执行。 

五、 备查文件目录 

1、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《北京东光物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第

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》 

2、《房屋租赁合同》 

 

 

北京东光物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4年 4月 29日 

 


